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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函送分期實施計畫及               

收支估計表到教育部。 

(第 1 期 1 月 20 日前 

第 2 期 7 月 20 日前                  

重大變動則隨時陳報） 
 

 
 
 
 
 
 
 
 
 

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 

計表是否為修正案 

教育部審核是 否 
否屬重大變動 

是 或必要之修正 
 
 

是 
 

否 
 
 
 
 
 
 
 
 

修正或補充說明 否 教育部核對各表 

是否正確及合理 
 
 
 
 
 
 

是 
 
 
 

教育部於本校陳報後 20 日內核定分期 

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，並通知本校。 

（第一期 2 月上旬前 

、第二期 8 月上旬前） 
 
 
 
 
 
 
 

結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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